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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标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登记注册，从事渔业生产或为渔业生产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雇工在从事渔业工作中因保险合同约定情形导致死亡、伤残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二、投保方式及保险期限
（一）投保方式。鼓励实施记名承保；确需实施不记名承保的，需覆盖全体从业人员，不得选择性承保。
（二）保险期限。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一）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工因工作原因、意外等合同约定的情形导致死亡、伤残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二）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三）保险事故发生后，为确定雇工伤残程度，被保险人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伤残鉴定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四、责任免除
（一）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投保人、被保险人、雇工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违法行为、犯罪行为；被保险人、雇工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生产作业；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暴动、民众骚乱、恐怖活动；被保险人、雇工患疾病、传染病、分娩、流产以及因前述原因接受医疗、诊疗所致的自身伤、残或死亡。
（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雇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并因此导致人身损害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自残、自杀，或因挑衅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受酒精、毒品或管制药品影响；无驾驶证，驾驶证失效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三）任何情况下，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款；精神损害赔偿；医疗保险（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下同）和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药品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之外的医疗费用，以及其他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任何商业保险等）已支付的医疗费用；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的雇工的赔偿责任；本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赔额。
（四）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
（一）保险金额：每人死亡赔偿限额为25万元至150万元。
（二）保险费率
投保人可自愿按以下内容选择投保：
1.费率0.22%，突发疾病责任按保险金额50%赔偿；
2.费率0.24%，突发疾病责任按保险金额100%赔偿。
（三）保费财政补贴及计算方式：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25万元（含）部分的保费，省级财政补贴30%，市、县两级财政合计补贴10%（由各设区市确定比例，有条件的市、县可自行提高，下同），渔民承担不高于保费的60%；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25万元（不含）至60万元（含）部分的保费，省级财政给予保费10%的投保奖励，市、县两级财政补贴由各市、县自行确定。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标准按照扣除各项承保优惠后计算。
六、赔偿处理
（一）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以合同约定的方式确定的被保险人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依据。
（二）在确定被保险人对其雇工的经济赔偿责任后，对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各项赔偿金和费用，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用、误工费用、法律费用等。
（三）本保险合同项下，无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保险人对每位受害雇工所赔付的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之和、医疗费用、误工费用分别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每人死亡赔偿限额、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每人误工费用赔偿限额；对全部受害雇工所赔付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用、误工费用之和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累计赔偿限额。
（四）以记名投保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和批改单中的雇工名单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对名单范围以外雇工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经保险人同意按约定人数投保的，如发生事故时实际人数多于投保人数，保险人按投保人数与实际人数的比例核定赔偿金额。
（五）当一次保险事故涉及多名受害人时，如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已经确认了其中部分受害人的赔偿金额，保险人可根据被保险人的申请予以先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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